
 
 
 
  
 
 
 
  
 
 
 

 
 

 
  
  
  
   
  
  
 
 
 

 
 
  
 
 

 
 
 
  
 
 
 
 
 
 
 
 
 
 
 
 
 
 
 
 
 
 
    截至 2019 年 2 月底，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 3.27 亿。 

2019 年 2 月 28 日 

法轮功至今已弘传世界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转法轮》已经有 40 种文字版本，并可在互联
网上免费下载。要了解更多真相，请突破网络封
锁上明慧网 www.minghui.org 

【明慧网】（明慧网通

讯员广东报道）广州市天河

区法轮功学员、黄埔供电局

会计李庆华，因为给以前的

同事邮寄了一封附有法轮

功真相资料的信，二零一九

年二月二十一日，被广州市

海珠区法院诬判两年，勒索

罚款五千元。 

李庆华女士，五十岁，

毕业于长沙理工大学（原长

沙水力电力师范学院）财务

专业。她自幼性格内向，不

爱说话。还体弱多病，上幼

儿园时就患上了乙肝，小学

三年级时由于肝炎需要住

院治疗，休学了一年。婚后

又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经

常失眠、胃痛，后来发展到

心绞痛。一九九八年有一次

她心脏过度疼痛，导致昏迷

不醒。她异常苦恼，甚至产

生了轻生的念头。 

一九九九年三月，李庆

华有缘接触到了法轮功。炼

功一个月后，她身体的不适

（失眠、抑郁症、心脏病、

胃痛）在不知不觉中都消失

了，人也变的活泼开朗。 

因为受益于法轮功，李

庆华希望别人也受益。二零

一七年四月，李庆华通过中

国邮政小蜜蜂邮包给以前

的同事邮寄了一份法轮功

真相资料。二零一七年八月

十五日，李庆华在工作单位

被越秀区公安分局国保大

队、东山派出所十几个警察

绑架，非法关押到越秀区看

守所。 

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

三日上午，广州市海珠区法

院对李庆华非法开庭。应家

属邀请，李庆华在黄埔供电

局的领导和同事也参加了

旁听。律师依据现有法律，

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 

律师指出，李庆华邮寄

一封信与“利用邪教组织破

坏法律实施”的指控毫无关

系。因为在我国没有哪一条

法律将法轮功规定为邪教

（法轮功教人向善，中共是

真正的邪教）；李庆华邮寄

了一封信后，没有任何法

律、法规的实施受到了破

坏。李庆华邮寄法轮功真相

信件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信

仰自由和言论自由，是合法

行为。 

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

一日，广州市海珠区法院非

法宣判，李庆华被诬判两

年，勒索罚款五千元。 

长达二十三页的判决

书，律师的辩护意见仅仅一

小段，八行，不到两百字。

而李庆华本人的自辩仅占

两行，不到七十个字。判决

书详细记录了黄埔供电局

和越秀供电局的前台、保

安、领导以及黄浦区和越秀

区邮政工作人员的说词，还

原了李庆华邮寄这封信的

详细过程，连李庆华提交给

黄埔供电局领导的要求补

发工资和恢复工作岗位和

待遇的申请也当成了指控

证据。 

二十三页的判决书，只

说明了一件事，那就是：李

庆华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

她通过邮政给某人邮寄了

一封附有法轮功资料的信。

至于邮寄了一封信与指控

的罪名有什么关系，李庆华

究竟利用了哪个邪教组织、

怎样利用的、认定邪教组织

的法律依据是什么、破坏了

哪一条法律的实施、怎样破

坏的、造成了什么样的社会

危害，这些关键问题判决书

只字不提。对律师的辩护意

见也没有任何回应。 

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

至今已经十九年的迫害中，

李庆华女士二零零七年被

非法劳教一年半，工作岗位

也由会计变为勤杂工，并长

期遭受居委、“610”人员骚

扰。◇ 

【明慧网】（明慧网通

讯员广东报道）广东省茂名

市茂南区检察院二零一九

年一月十日非法起诉电白

区法轮功学员林丽珍与她

儿子吴朝棋、妹妹林燕梅一

家三口。一月三十日，吴朝

棋的律师到茂南区法院找

法官交涉，负责林丽珍一家

三人的所谓案子的主审法

官是柯学军。柯学军说：“还

不能阅卷，本案当事人户口

不属于本辖区，我们没有审

理权。我们已经向茂名市中

级法院提交材料，茂名市中

级法院现正在研究。” 

二月一日下午，林燕梅

的律师再到茂名市茂南区

法院找柯学军法官交涉，法

院工作人员告诉律师，柯学

军下乡了。律师没有见到法

官，仍然没有阅到卷。律师

又到茂名市中级法院交涉，

门卫不让进，门卫请示里面

人员，给了两个电话，律师

多次打通电话都没有人接。

律师只好返程。 

二月二十日上午，林丽

珍的家属聘请律师到茂名

市茂南区法院找法官柯学

军交涉，了解“案子”的情

况，要求无罪释放林丽珍。 

律师根据现行法律与

法官柯学军交涉，交涉的内

容大致如下： 

一、律师问柯学军：“我

的当事人的户口在电白区，

不在你茂南区，为什么由你

们来审理？”柯学军说：“这

个案子属于个案，上面安排

的。” 

二、居委主任黄炳添和

居委林小英指证林丽珍长

期住在她父亲林(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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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明慧网通

讯员广东报道）二零一九年

一月二十五日是女青年谢

宇冤狱期满回家的日子，八

十多岁的外公、外婆，年迈

的双亲及所有的亲人们苦

苦煎熬了 700 多个日日夜

夜，期盼谢宇能在这个日子

平安回来。可是，家属到海

珠区南洲看守所接人时，连

个人影都没看到。 

后来打听得知，谢宇被

广州越秀区 610、广州越秀

区珠光派出所、广州越秀区

珠光街综治办人员绑架到

广州法制学校去了。现在已

经过去快一个月了，家属一

直没找到谢宇，没见到人。

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

六日回家过年，谢宇在海珠

区江湾桥南公交车站附近，

被海珠区公安分局滨江派

出所两名便衣警察绑架并

非法抄家。二十六日晚上和

二十七日中午，滨江派出所

陈松波两次非法审讯谢宇；

二十七日晚上八点多，陈松

波将谢宇劫持到海珠区看

守所。 

在看守所，谢宇被非法

提审了四次。三月三日，谢

宇被海珠区检察院非法批

捕，经办人是阮丽容。 

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九

日上午，广州海珠区法院非

法庭审谢宇，两位律师作了

无罪辩护，指出谢宇的行为

完全合法，应无条件释放。

审判长宣布休庭。广州海珠

区法院于二零一八年一月

二十四日对谢宇第二次非

法开庭。 

二零一八年八月十日

非法判谢宇两年徒刑，关押

在海珠区南洲看守所。据

悉，谢宇上诉。 

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

五日冤狱期满，家属到看守

所接人时，却没看到谢宇的

人影。看守所当时也没有任

何凭证给家属。谢宇被强制

失踪已经快一个月了。◇ 

桐家里是错误的。我的当事

人有住房。二零一五年后，

长期不住在她父亲家。她的

父亲八十多岁需要女儿照

顾，林丽珍长期为她父亲做

饭，偶尔住一晚是有的。 

三、警察找两个居委证

人：主任黄炳添和居委林小

英，指证林丽珍给他们发法

轮功资料。林丽珍在家里炼

法轮功，黄炳添和林小英跑

到林丽珍家劝其不炼法轮

功。宪法规定信仰自由，那

林丽珍肯定要跟黄炳添和

林小英论理了，并给黄炳添

和林小英法轮功资料，你们

就把法轮功资料当作犯罪

证据？居委凭什么跑到林

丽珍家骚扰？法律文件是

什么？是居委在违法。 

四、律师告诉柯学军，

现在国家在用刑法 300 条

判法轮功学员已经二十年

了，完全是错用法律。你们

把法轮功作为政治案件，现

在公务员办案终身责任制，

政治案件终究一定要平反

的，只是时间的问题，到时

你怎么办？ 

法官柯学军认真听取

了律师的真诚劝告。律师向

柯学军要手机号码，但柯学

军不肯给。 

律师从法院出来后，就

去茂名市第一看守所会见

林丽珍。林丽珍被非法关在

看守所的西十三仓，她在看

守所不穿囚服，不戴手铐，

身体状况正常，但是看守所

安排了两个在押人员吴金

单和白继芬二十四小时夹

控她，不许她炼功等。 

同日下午，律师认为法

官有些问题没有给他回答

清楚，律师又去了茂南区法

院仔细的查看了卷宗。发

现： 

一、在二零一八年十二

月二十七日上午，他向茂名

市茂南区检察院递交的：林

丽珍儿子吴朝棋在四年前

购买房子的房产证（林丽珍

儿子在二零一五年就购买

了房子，电白区鸿景山庄 C

座 13 层 4 房，并入住）和

这一年的水电费收据的复

印件和小区入住证明没有

在档案里面。律师去找法官

柯学军说：“卷宗里怎么没

有我提交证明我的当事人

不住在他父亲那里的五、六

页材料？”柯学军同意找茂

南区检察院。 

二、律师问法官柯学

军：“林丽珍一家三口的户

口不在茂南区，可是由你们

审理，为什么？总得要给我

们律师一个交待。”柯学军

拿出两个文件，一个是：茂

南区法院在二零一九年一

月二十八日向茂名市中级

法院提出申请，申请书的内

容是林丽珍一家三口户口

不在管辖权区，无权审理。

另一个文件是：二零一九年

一月三十一日，茂名市中级

法院的决定书。大致内容

是，林丽珍一家三口的“案

子”由茂南区法院审理。 

律师要求拍下这两个

文件，但柯学军不让。律师

说，你们不是公开的吗？柯

学军没办法，只好让律师拍

下来。律师说：“茂名市中

级法院有什么权力授权给

法院审理？这是违法的。”

据林丽珍家属反映，自

从林丽珍一家三口被绑架

后，家人出入的巷子口，不

时有便衣和监控车监控。 

二零一九年二月十五

日晚上九点左右，林丽珍的

亲戚发现有一个身穿蓝白

条纹、五十岁左右、背有点

驼的男人，在林丽珍父亲家

门口、小巷子口监视。看到

从门里出来人后，此人就马

上躲开，等林的亲戚走出巷

子后就紧紧尾随。 

家属还了解到，做伪证

的第三个人是林丽珍父亲

家楼上八楼的邻居杨芳。 

关于林丽珍一家三人

被绑架迫害情况，请见明慧

网文章《广东茂名市林燕梅

一家三人被构陷到检察院》

《给父亲做饭被抓 律师

要求无罪释放》《广东青年

去外公家吃饭被抓捕 家

属请律师维权》等。◇ 


